
III 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（代序）

以
簡
御
繁
的
識
字
捷
徑
（
代
序
）

東
漢
許
慎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，
是
我
國
目
前
發
現
最
早
依
小
篆
字
形
以
解
說
字
形
、
字
義
乃
至

字
音
的
工
具
書
，
是
考
釋
古
文
字
的
重
要
橋
樑
，
同
時
也
是
理
解
今
文
字
的
重
要
利
器
。
除
了
字

形
之
外
，
辨
識
文
字
的
本
義
、
引
申
義
，
乃
至
假
借
義
等
等
，
此
書
更
佔
有
不
可
移
易
的
重
要
地

位
，
而
此
莫
不
歸
功
於
書
中
所
收
的
小
篆
字
形
及
字
義
、
字
形
解
析
。

研
究
我
國
傳
統
文
字
，
大
多
由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著
手
，
特
別
是
各
大
學
中
文
系
所
開
設
的

《
文
字
學
》
為
然
。
現
在
從
事
國
語
文
教
職
的
人
，
也
都
是
立
基
於
此
，
以
求
了
解
文
字
的
本
義

及
其
相
關
概
念
。

現
今
所
使
用
的
中
文
字
，
約
莫
有
八
萬
字
之
普
，
在
有
限
的
學
習
時
間
內
，
除
要
知
道
文

字
的
種
種
基
本
常
識
外
，
如
何
快
速
地
概
略
認
得
這
些
字
，
則
是
重
點
所
在
。
東
漢
許
慎
耗
費

二
十
二
年
（
東
漢
和
帝
永
元
十
二
年
﹝
西
元
一○

○

﹞
，
至
安
帝
建
光
元
年
﹝
西
元
一
二
一
﹞
）

的
工
夫
，
以
小
篆
字
形
為
基
礎
，
據
形
繫
聯
，
歸
納
九
千
三
百
五
十
三
字
在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之

中
。
這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，
除
是
認
識
古
代
文
字
的
捷
徑
外
，
更
是
我
們
認
識
現
今
文
字
的
重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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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

—《說文解字》五百四十部 IV

利
器
。為

什
麼
說
這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是
認
識
現
今
文
字
的
利
器
呢
？
我
國
文
字
，
是
由
圖
畫
慢
慢

演
化
為
帶
線
條
符
號
的
圖
畫
文
字
，
由
此
再
演
進
為
線
條
符
號
的
「
文
」
及
「
字
」
。
所
以
由
字

形
便
可
約
略
推
求
得
知
字
義
，
因
此
稱
我
國
文
字
為
形
意
文
字
，
這
和
西
方
以
音
示
義
的
拼
音
文

字
有
很
大
的
不
同
。
就
因
我
國
文
字
有
這
特
色
，
所
以
只
要
認
得
這
些
文
字
的
組
成
部
件
，
便
可

以
速
捷
地
探
知
由
這
些
部
件
所
組
構
的
文
字
意
涵
。
如
「
餽
」
，
假
設
今
天
不
認
識
此
字
，
但
只

要
我
們
明
瞭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中
的
「
食
」
和
「
鬼
」
的
意
思
，
便
可
以
約
略
推
求
得
到
「
餽
」

字
的
意
涵
。
查
檢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，
解
說
「
食
」
字
作
：
「
食
，
亼
米
也
。
凡
食
之
屬
皆
从

食
。
」
又
解
說
「
鬼
」
字
作
：
「
鬼
，
人
所
歸
為
鬼
。
凡
鬼
之
屬
皆
从
鬼
。
」
（
經
韵
樓
版
，
下

同
）
。
既
然
知
道
「
食
」
為
亼
米
，
而
鬼
為
人
所
歸
（
即
人
死
後
的
歸
處
，
意
即
死
之
意
）
，
如

此
由
「
食
」
、
「
鬼
」
所
構
結
的
「
餽
」
字
，
便
可
略
推
求
得
是
「
鬼
吃
米
（
食
物
）
」
或
「
用

米
（
食
物
）
給
鬼
吃
」
，
自
忖
生
活
經
驗
中
，
只
有
「
祭
祀
」
的
時
候
才
有
這
種
情
況
出
現
。
因

此
便
可
略
推
得
知
「
餽
」
是
「
祭
祀
」
的
意
思
！
查
檢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所
載
「
餽
」
字
，
它
說
：

「
餽
，
吳
人
謂
祭
曰
餽
，
从
食
从
鬼
，
鬼
亦
聲
。
」
所
記
載
的
意
思
，
正
和
上
面
所
推
論
的
相

同
。
所
以
只
要
明
瞭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的
意
涵
，
便
可
以
快
速
掌
握
由
這
些
部
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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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（代序）

所
組
構
而
成
，
或
孳
乳
而
生
的
字
的
意
涵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只
要
認
識
這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，
便
間

接
認
識
現
今
所
使
用
的
數
萬
個
中
文
字
。
清
胡
韞
玉
說
：
「
明
六
書
之
理
，
識
五
百
四
十
部
首
，

自
不
難
盡
識
數
萬
之
字
。
」
所
說
就
是
這
個
道
理
。
今
天
說
解
此
理
，
以
及
明
列
五
百
四
十
部

首
，
用
意
也
就
在
這
裡
。

回
溯
先
秦
，
當
時
很
多
典
籍
多
用
篆
籀
古
文
書
寫
，
加
以
各
國
字
體
不
一
。
秦
漢
以
後
，
楷

隸
行
草
紛
紛
出
現
，
並
成
為
日
常
習
用
的
文
字
，
反
而
把
篆
籀
古
文
看
作
是
奇
怪
的
文
字
，
東
漢

時
更
用
當
時
流
行
的
字
體
來
解
說
文
字
，
諸
如
「
馬
頭
人
為
長
」
、
「
人
持
十
為
斗
」
之
類
，
這

般
說
解
文
字
的
方
式
，
已
離
開
文
字
的
本
義
非
常
的
遙
遠
！
許
慎
見
此
現
象
，
於
是
博
取
篆
籀
古

文
的
字
體
，
以
小
篆
為
基
礎
，
因
形
見
義
，
分
別
部
居
，
據
形
繫
聯
，
作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，
使
讀

者
往
上
可
以
依
此
追
溯
造
字
的
根
源
，
往
下
可
以
釐
析
楷
隸
行
草
的
演
變
。
今
天
在
這
本
小
書
中

標
列
空
白
長
方
格
，
是
依
篆
字
縱
勢
（
長
體
）
字
形
而
設
，
是
為
方
便
讀
者
練
習
書
寫
小
篆
。

練
習
書
寫
小
篆
的
原
因
，
主
要
在
於
小
篆
去
古
不
遠
，
加
以
大
量
保
存
的
緣
故
。
就
因
小

篆
有
這
些
優
勢
，
所
以
由
小
篆
字
形
推
知
字
義
，
自
然
是
較
以
現
今
的
楷
書
來
求
得
更
加
的
便

捷
與
可
靠
，
這
也
是
許
慎
用
小
篆
為
析
形
釋
義
主
體
的
原
因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假
設
我
們
不
知
道

五
百
四
十
部
中
的
「
它
」
是
什
麼
意
思
，
但
一
見
「
它
」
的
小
篆
作
「

」
，
便
可
意
知
「
它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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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

—《說文解字》五百四十部 VI

像
一
條
眼
鏡
蛇
。
查
檢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說
：
「
它
，
虫
也
，
从
虫
而
長
，
象
冤
曲

尾
形
，
上
古
艸

凥
患
它
，
故
相
問
無
它
乎
。
凡
它
之
屬
皆
从
它
。
」
意
思
正
與
字
形
推
測
相
同
，
這
是
象
形
的
例

子
。

再
如
「
八
」
字
，
小
篆
作
「

」
，
由
這
抽
象
的
線
條
，
約
略
可
知
道
有
兩
樣
東
西
相
背
，

進
而
可
以
推
知
是
「
分
開
」
的
意
思
。
查
檢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說
：
「
八
，
別
也
，
象
分
別
相
背
之

形
。
凡
八
之
屬
皆
从
八
。
」
意
思
正
與
字
形
推
測
相
同
，
這
是
指
事
的
例
子
。

再
如
「
公
」
字
，
假
設
今
天
不
知
道
「
公
」
是
什
麼
意
思
，
但
我
們
知
道
這
個
字
是
由

「
八
」
與
「
厶
」
組
成
，
我
們
只
要
知
道
五
百
四
十
部
中
「
八
」
及
「
厶
」
的
意
思
，
便
可
略
推

出
「
公
」
的
意
涵
。
查
檢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說
：
「
厶
，
姦
邪
也
。
韓
非
曰
：
『
倉
頡
作
字
，
自
營

為
厶
』
。
凡
厶
之
屬
皆
从
厶
。
」
由
上
面
所
引
，
知
道
「
八
」
有
分
開
的
意
思
，
而
「
厶
」
為
自

營
、
自
私
，
如
此
由
「
八
」
、
「
厶
」
所
構
結
的
「
公
」
字
，
便
可
略
推
得
「
分
開
自
私
」
或

「
把
自
私
分
開
」
，
如
此
就
是
「
公
平
」
的
意
思
了
。
查
檢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說
：
「
公
，
平
分

也
。
」
意
思
正
與
字
形
推
測
相
同
，
這
是
會
意
的
例
子
。

再
如
前
面
所
舉
的
「
餽
」
字
，
便
是
會
意
兼
聲
的
例
子
。
由
此
加
以
推
闡
，
知
道
單
音
詞

「
公
」
的
意
思
，
進
而
便
可
推
知
「
公
平
」
、
「
公
正
」
等
複
音
詞
的
組
合
意
。
但
這
種
推
求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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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 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（代序）

法
也
有
它
的
侷
限
，
譬
如
形
聲
字
，
便
不
可
用
這
種
方
式
去
看
待
。
如
「
江
」
，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
說
：
「
江
，
江
水
，
出
蜀
湔
氐
，
徼
外
崏
山
入
海
，
从
水
工
聲
。
」
「
江
」
是
該
條
河
流
的
名

稱
。
若
是
由
「
水
」
與
「
工
」
的
意
思
去
組
成
，
那
麼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說
：
「
水
，
準
也
，
北
方

之
行
，
象
眾
水
竝
流
中
有
微
陽
之
氣
也
。
凡
水
之
屬
皆
从
水
。
」
又
說
：
「
工
，
巧
飾
也
，
象
人

有
規
榘
，
與
巫
同
意
。
凡
工
之
屬
皆
从
工
。
」
所
以
由
「
水
」
、
「
工
」
的
意
思
便
組
合
出
「
有

巧
飾
之
水
」
，
如
此
來
解
釋
「
江
」
字
就
錯
了
！
所
以
只
要
是
形
聲
字
便
不
可
以
如
此
推
敲
！
雖

如
此
，
但
仍
可
由
其
部
首
「
水
」
，
得
知
此
字
與
「
水
」
或
「
河
流
」
有
關
。
由
上
所
述
，
可
知

熟
習
小
篆
，
與
認
知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的
本
義
同
等
重
要
，
實
在
是
不
可
輕
忽
。

熟
習
小
篆
的
另
一
個
用
意
，
是
藉
著
小
篆
可
以
推
知
現
今
楷
書
的
標
準
寫
法
。
小
篆
隸
變

而
為
隸
書
，
隸
書
正
而
為
楷
書
。
篆
書
多
用
圓
筆
，
不
易
書
寫
，
相
傳
下
杜
人
程
邈
在
獄
中
加
以

整
理
簡
化
，
易
圓
為
方
，
以
便
徒
隸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使
用
，
而
宋
《
宣
和
書
譜
》
記
載
：
「
漢
建

初
有
王
次
仲
者
，
始
以
隸
字
作
楷
法
，
所
謂
楷
法
，
即
今
之
正
書
是
也
，
人
既
使
之
，
世
遂
行

焉
。
」
由
此
知
楷
書
是
承
小
篆
一
脈
而
來
。
所
以
由
小
篆
的
部
件
及
結
體
，
按
照
它
的
組
構
，
可

以
知
道
楷
書
的
標
準
字
體
。
如
現
今
有
「
别
」
、
「
別
」
兩
個
字
，
究
竟
哪
一
個
才
是
標
準
字

呢
？
遽
然
看
見
這
兩
個
字
，
實
在
很
難
分
辨
，
但
查
考
此
字
小
篆
作
「

」
，
从
冎
从
刀
組
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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冎
，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說
：
「
冎
，
剔
人
肉
，
置
其
骨
也
，
象
形
。
」
既
是
骨
頭
，
那
麼
冎
字
中
間

一
橫
自
當
以
不
凸
出
去
為
佳
，
除
非
是
長
骨
刺
，
因
此
現
今
的
「
別
」
、
「
别
」
二
形
，
左
部
件

下
方
不
應
从
「
力
」
，
因
此
知
道
作
「
別
」
為
是
。
又
因
此
字
之
本
義
為
用
刀
去
除
骨
上
之
肉
，

因
此
引
伸
之
有
「
分
解
」
、
「
分
離
」
、
「
分
開
」
的
意
思
。
再
如
現
今
有
「
角
」
、
「

」
兩

字
，
查
考
此
字
小
篆
作
「

」
，
中
間
象
犄
角
之
紋
理
，
所
以
作
「
角
」
為
是
；
作
「

」
，
下

部
訛
變
成
「
用
」
就
錯
了
。
所
以
熟
習
小
篆
，
可
在
正
俗
字
或
異
體
字
間
，
求
得
標
準
字
體
，
在

學
習
楷
書
或
教
學
識
字
上
，
有
著
非
常
大
的
助
益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小
篆
字
形
方
長
挺
秀
，
結
體
謹

嚴
，
筆
劃
勻
稱
，
線
條
圓
潤
自
然
。
在
當
時
除
作
為
公
文
用
字
外
，
秦
漢
間
也
多
有
用
在
刻
製
璽

印
的
，
於
是
衍
生
出
篆
刻
藝
術
。
所
以
練
習
小
篆
的
書
寫
，
除
在
識
字
教
學
有
所
幫
助
外
，
在
篆

刻
、
書
法
藝
術
的
創
作
及
鑑
賞
上
，
也
具
有
相
當
的
功
效
！

小
篆
，
因
歷
經
數
千
年
的
演
變
，
所
以
同
字
異
體
的
情
況
很
多
。
而
清
段
玉
裁
《
說
文
解

字
注
》
（
經
韵
樓
臧
版
）
對
歷
來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所
收
字
的
字
義
及
小
篆
多
所
校
正
，
是
目
前
所

見
較
佳
的
本
子
，
所
以
這
兒
就
以
它
為
基
礎
，
以
做
為
讀
者
練
習
小
篆
、
尋
義
及
認
字
的
資
材
。

練
習
時
，
不
妨
加
以
句
讀
，
並
翻
檢
段
〈
注
〉
，
檢
求
它
的
反
切
。
如
此
析
形
、
釋
義
、
知
音
，

形
、
音
、
義
相
融
而
一
，
印
象
必
更
加
深
刻
且
當
有
更
大
的
效
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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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X 以簡御繁的識字捷徑（代序）

現
今
的
中
文
字
，
約
莫
有
八
萬
字
之
普
，
要
一
個
字
一
個
字
的
認
識
，
那
可
不
是
一
件
容
易

事
，
但
我
們
只
要
認
識
《
說
文
解
字
》
中
的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字
形
及
字
義
，
便
可
快
捷
地
認
識

或
間
接
地
推
知
陌
生
字
的
可
能
意
涵
及
字
音
，
這
是
一
個
「
以
簡
御
繁
」
認
識
文
字
的
捷
徑
。
為

了
方
便
讀
者
翻
檢
、
閱
覽
及
練
習
，
因
此
筆
者
便
將
這
五
百
四
十
部
首
獨
立
為
一
冊
，
只
要
認
識

這
五
百
四
十
個
部
首
，
未
來
我
們
都
可
以
更
精
準
地
辨
識
及
使
用
文
字
，
同
時
也
可
為
這
具
有
骨

肉
筋
血
的
活
化
石
（
文
字
）
，
盡
一
份
傳
播
的
心
力
。

陳
茂
仁
　
謹
序
於
朴
子
寓
所

中
華
民
國
一○

三
年
八
月
八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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